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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中秋、国庆双节的到来，对张翔
来说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单位不仅发了月饼、石榴等礼
品，这个双节他还收获了一张1000元
的购物卡和1000元的过节费，对他而
言，几个月前国家电网掀起的降薪潮
烦恼已经抛到脑后了。

张翔是国家电网下属二级单位
的员工，几个月前，一场声势浩大的
国网降薪潮还让他有些忐忑不安。他
所在的单位从7月份开始调低了基本
工资，调整幅度为10%，对入职已经
三年多的他来说还是首次。

而在国家电网的其他公司，降薪
行动也在进行。“行动快的在五六月
份就开始降了，有的地方拖到了七八
月份。”国网内部人士透露，各家企业
降薪的幅度也不一样，有的地方降基
本工资的10%，有的是整体下降30%
甚至更多。

当时张翔担心的是，基本工资会
不会持续下调，更重要的是福利会不
会受到影响？张翔归属于国网下面的
二级单位，平均每个月的基本工资
2000多元，基本工资并不算高，大头
主要在奖金方面。

据他透露，每个月例如项目考核
奖，多的时候一两万，少的时候也是好
几千，另外每月还有基本奖金6000多
元，有的月份还有安全生产奖2000多
元，年终奖每年也有好几万元；而且节
假日都会发钱或者发各大商场的购物
卡，还有假日旅游补贴一年1万元左右，
另外还有很多像交通补助、餐补、防暑
降温费等等各种补助，一年算下来，这

些福利占了总体收入的好大一块。“基
本工资占的比例并不多。”他说。

张翔说，其实他们还没有赶上最
好的日子，以前电网企业多经公司
（从事辅业的公司）盛行的那些年，
“很多人都在下面的多经公司持有股
份，每年分红的钱也不少。”

三个月过去了，张翔发现，此前
的担心只是多余的，基本工资从2500
元下调到2250元，影响并不大。“只要
福利不受太大的影响，基本工资下调
一些我们也能接受。”他说。

今年4月份，国家电网召开第二
季度工作会议，其中就要求加强收入
分配改革，要着力规范以多经企业为
纽带的违规利益输送。

随后，一场大规模的降薪运动开
始悄然进行。这位人士透露：“此次降
薪的范围涵盖省、市一级的电网公司

以及发电厂，实行年薪制的员工都在
降薪的范围之内。”

虽然不在乎，但张翔还是觉得他
们的降薪没来由。“整个国家电网的
工资总额占到销售收入的比例才
2 . 5%，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而烟草行
业的这一比例达到了18%，也没有见
到他们有什么动静。”

据一位接近国家电网的人士称，
近来外界对垄断行业的议论过多，此
举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缓解舆论的
压力。

除此之外，这次大范围的降薪更
大的目的在于平衡内部收入分配的
差距。“即便都是在国家电网内部，不
同区域收入差距也是很大的，而且很
多一线员工的收入也不高。”上述内
部人士表示。

而此时，包括国家电网在内的电力

企业都将面临主辅分离、主多分开改革
进入到实质性操作阶段。“我们也担心
三产剥离后，部分人员的利益不能得到
有效的保证，造成内部收入差距的进一
步加大。”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国家电网降薪潮已经不是第一次
了，2005年，国家审计署认为电力行业
“系统工资增长过快，没有统一的分配
制度”。随后的2006年，包括国网公司
在内的所有电力企业都开始选择不同
程度的降薪动作，国家电网规定下属
24个省市公司2006年工资必须控制在
2005年发放水平之内，此外严禁发放
非工资之外的工资性收入。

当时的数据显示，国网公司的处
级干部年薪约为30万-40万元，司局
级干部约为50万-60万元。而在上述
收入中，工资占其中比例还不到一
半，更多的收入以各种“额外奖金”的
形式发放，比如“安全生产奖”、“完成
任务奖”、“超收电量奖”等，部分员工
每月住房补贴就高达数千元。

2008年，为抑制和调节垄断行业高
收入问题，调节央企收入分配制度，国
资委启动了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试
点。其中明确要求头一年利润总额下降
的企业原则上不得增加工资总额。

此次的降薪却更多地被看成是
企业的“自选动作”。

让张翔有些担心的是，“前段时
间我们的工资卡突然从一个用了好
多年的银行整体换到了工商银行，据
说以后各项福利纳入工资总额的管
理中，都要受到管理和监控。”

据《经济观察报》

今年全国两会上，有
政协委员提供材料显示，
“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
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
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
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
的60%左右”。因此，“垄断
性央企高收入已经成为收
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
因，这也是收入分配改革
短期可以见效的唯一可能
突破点”。

目前七成的央企进入
房地产行业，七成的央企
涉及经营非主业的宾馆酒
店，这其中的动机就是可
供自己分配的利润刺激。
而视公共利益为企业利
益，则是垄断行业高收入
的借口。其典型是中石化
原董事长陈同海的豪言：
“每月交际费一二百万元
算什么？公司一年上缴税
款二百多亿元呢。”

作为社会的公共财
产，其运营、收益的分配
理应置于严格的监督之
下。但现实是，垄断行业
和某些国有企业，实质上
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的市
场企业，把公共财产的增
值视为自己经营的成效，
并以此为自己高薪寻找
借口。如果仅采取行政性
“限薪”的方法等，很难打
破垄断行业的畸高收入。
可限的是看得见的薪水，
不可限的是看不见的福
利。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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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

最高达10倍

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行业最
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
资水平的 2 . 6 3倍，到 2 0 0 5年增至
4 . 88倍。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
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
倍则需加以调控。

据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

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
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
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
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
可能在5-10倍之间。
《财富》杂志发布的2009世界500

强排行榜数据显示，中石化和中石油

的效率仅为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1
/23，而“双雄”的平均工资是国人的4
倍，相当于埃克森美孚的1/6，也就是
说，“双雄”的人力成本约等于美国的
4倍。

据《瞭望》新闻周刊 、《中国能源
报》


